














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申请表

一、申请家庭户籍基本情况

申请人姓名： 性别： 身份证号码： 联系电话：

户籍地址：

申请人工作

单位
工作单位类别

□机关、事业

□企业

二、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

序

号
姓名

与

申

请

人

关

系

性

别
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/职业 婚姻状况

1

2

3

4

5

6

特别说明事项：

三、家庭住房情况

家庭现居住房屋面

积： ㎡

产权人： 产权证号：

家庭现居住

房屋性质
□租住公房 □租住私房 □其他住房

四、申请人承诺书



1、在申请之日前 3年内未转让房产；

2、申请之日前 5年内未领取征收安置补偿金；

3、未处在征收安置过渡期间；

4、未购买或租赁其他保障性住房；

5、未持有无证房屋；

6、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共同承诺：所提供的证件、证明材料和申请表中填报的有

关户籍、家庭成员、住房状况、收入状况属实，如采取虚报、谎报、瞒报及其他

违规行为骗取租赁补贴的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，并自愿接受社会监督及审核

机关核查，一经查实，承诺退回全部补贴。

申请人签字： 共同申请人签字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社区意见

经调查核实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齐全、真实。申请

人与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、抚养或者扶养关

系，且共同生活。经公示无异议。

经办人: 社区（章）

年 月 日

街道管理

办公室意

见

经复审，申请人符合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条

件。经公示无异议。

经办人: 街道管理办公室（章）

年 月 日

住建局意

见

经核准，街道办公室提供的材料齐全；申请人无购

买或租赁其他保障性住房情况。经公示无异议。准予作

为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对象予以登记。

经办人: 巴林右旗住建局（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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